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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研活动是开放教育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，是教学质量

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开展经常性的教学研究和交流

学习，是提高教师业务水平、促进教学运行的有序开展、保

障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。为进一步完善开放教育教研活动的

组织和实施，提高教师教研活动水平，增强对教学实践的指

导作用，特制定本规范。 

第一条  教研活动分为专业教研活动和课程教研活动。

教研活动的组织要求网上网下相结合，鼓励借助江苏开放大

学学习平台、双向视频会议系统开展教研活动。 

第二条  教研活动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实际教学问题、集

体备课、观摩评课、案例剖析、网上教法学法切磋、考核方

式方法研究、教学反思等。 

第三条  为保证教研活动开展的有效性，要根据教学实

际情况，有目的、有针对地开展教学研究活动。每次教学活

动都应明确活动主题并作明确议程安排。每次活动结束后，



必须将详细明确的教研活动内容形成纪要，作为教学档案进

行保存。 

第四条  教研活动安排。在课程负责人培训会结束 2 周

内，由教研室报所在学院，学院汇总后报教务处。教务处及

时通过教学教务平台和书面文件，通知各市县开放大学。教

研活动安排确定后原则上不得随意改变。 

第五条  教研活动的频次及时间安排。应依据教学需要

及时开展，每学期不少于 2 次；第一次教研活动，要求在开

学第 2-3周完成；最后一次教研活动须在 15周末之前完成（有

特殊情况除外）。采用网上教研活动形式，每次时间不少于 1

小时。 

第六条  教研活动结束后，活动召集人须对活动进行认

真小结，对活动的实施情况、效果以及存在问题进行全面细

致分析，以便于提高教研活动质量。 

第七条  学院对各专业暨课程教研活动的开展情况进

行监督、指导，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。 

第八条  教务处将对教研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跟踪督

查，并纳入期末教学档案检查范围。 

第九条  本规范由江苏开放大学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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